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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日常经营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类型及金额： 

合同类型：日常经营性合同 

合同金额：人民币 10,500 万元 

 合同履行期限：合同签订 7.5 个月交货完毕（若因疫情影响导致停工或

封路构成不可抗力的，交期顺延），具体情况以买方通知为准，卖方承诺在接

到卖方通知后 7 日内完成当批次交货，以满足买方工程进度要求。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本合同若顺利履行将对未来业绩有一定积

极影响，但不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 

 特别风险提示： 

1、市场风险：光伏市场本身存在不确定因素，本合同实施后可能面临一定

原材料成本变化、项目进度调整、订单持续性等市场风险 

2、履约风险：合同双方均具有履约能力，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外部

宏观环境重大变化、国家有关政策变化、客户需求变化、原材料成本波动以及其

他不可预见或不可抗力等因素，有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全部履行或盈利不达预期。 

本合同按照“预付款-发货款-安装调试款-质保金”的结算模式执行，合同

履约期较长，款项收回存在不确定性风险，收入可能出现跨期确认的情况，计入

公司本年度的营业收入存在不确定性。 

3、违约风险：如因公司或者其他原因无法及时交货或质量不达技术协议要

求，可能会导致公司承担违约责任的风险。 

 

一、审议程序情况 

本合同为公司日常经营性合同，根据其金额，无需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二、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1、合同标的情况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卖方”）与青海丽豪半

导体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买方”)于2021年8月10日签订了《换热器买卖合

同》，本合同标的为买方采购的换热器设备，合同金额为人民币10,500万元。 

 

2、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名称：青海丽豪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33300MABJAF3H8P 

住所：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创业路 128 号中小企业创业园办公楼 5 层 502 室 

法定代表人：张立 

注册资本：10,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电子专用材

料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青海丽豪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与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合同主要条款 

1、合同总价款：人民币 10,500 万元（大写：人民币壹亿零伍佰万元

整）。 

2、付款方式：银行承兑。 

按照预付款-发货款-安装调试款-质保金的结算模式执行。 

3、履约期限：合同签订 7.5 个月交货完毕（若因疫情影响导致停工或封路

构成不可抗力的，交期顺延），具体情况以买方通知为准，卖方承诺在接到卖

方通知后 7日内完成当批次交货，以满足买方工程进度要求。 

4、履约地点：买方工厂，买方有权提前通知卖方调整交货时间及地点，经

双方确认后由此发生的费用另行协商。 

5、保证期限：质量保证期为标的物交付并经买方验收合格且投运之日起



12个月或货到现场 18个月（以先到为准）。 

6、违约责任： 

6.1、卖方延迟履行交货、安装、调试、维修、更换等任何一项义务的，每

延期一天应向买方支付合同总金额 0.5%的违约金（若因疫情影响导致停工或封

路构成不可抗力的，双方均不承担责任）。 

6.2、任何一方违反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擅自解除本合同的，应向对方支付

合同总金额 20%的违约金。卖方违反本合同相关约定，或出现因卖方原因导致

合同解除的，应向买方支付合同总金额 20%的违约金。 

6.3、本合同约定的任何一项违约金均可累计适用，违约金不足以弥补买方

损失的卖方应当补足。卖方应支付的任何违约金及赔偿，买方均有权在货款内

直接扣除。 

7、争议解决：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买方所在地人民法院

管辖。 

 

四、说明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合同金额为10,500万元，占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5.07%，

本合同若顺利履行将对公司未来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和净利润有一定积极影

响。 

2、本合同的签订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合同的履行对公司业务、经营的独

立性不会产生影响，公司不会因此对其形成业务依赖。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1、市场风险：光伏市场本身存在不确定因素，本合同实施后可能面临一定

原材料成本变化、项目进度调整、订单持续性等市场风险 

2、履约风险：合同双方均具有履约能力，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外部

宏观环境重大变化、国家有关政策变化、客户需求变化、原材料成本波动以及其

他不可预见或不可抗力等因素，有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全部履行或盈利不达预期。  

本合同按照“预付款-发货款-安装调试款-质保金”的结算模式执行，合同

履约期较长，款项收回存在不确定性风险，收入可能出现跨期确认的情况，计入

公司本年度的营业收入存在不确定性。 



3、违约风险：如因公司或者其他原因无法及时交货或质量不达技术协议要

求，可能会导致公司承担违约责任的风险。 

 

六、上网公告备查附件 

双方签署的《换热器买卖合同》。 

 

特此公告。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一日  


